关于“《云南永立助剂有限公司生物质锅炉环保节能升级改造项目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”受理起草说明

一、关于《云南永立助剂有限公司生物质锅炉环保节能升级改造项目》的主要情况说明
（一）项目背景情况
云南永立助剂有限公司（原昆明澳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）成立于2015年8月，注册资本600万元，公司位于云南东川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天生桥工业园区，公司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；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乳化剂、分散剂、专用助剂、包装型乳化专用复合油相（固态、液态）、粉状专用复合油相、混装型乳化专用复合油相、消泡剂的专业化生产企业。
2015年6月，公司委托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昆明澳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“乳化剂-复合脂”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2015年8月16日，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东川分局以东环保复﹝2015〕54号对《昆明澳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“乳化剂-复合脂”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进行了批复。项目于2018年建成，并于2019年12月完成了自主验收。
“乳化剂-复合脂”生产项目使用的导热油炉为YLW-1400SK型号导热油生物质锅炉（2.0蒸吨/小时），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，每小时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被列为淘汰类机械设备。因此，本次拟将YLW-1400SK型号导热油生物质锅炉进行淘汰，改建一台YWL2.0-0.8/300/268-SC型生物质环保节能导热油炉（2.86蒸吨/小时）。
（二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背景情况
改建项目已于2025年7月31日取得东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发放的投资备案证，项目代码为2507-530113-04-02-145465。原有锅炉的规模为2.0蒸吨/小时，本次改建的新锅炉为2.86蒸吨/小时，锅炉的单位小时产热量增加，运行时间缩短，锅炉年供热量保持不变。本次仅涉及锅炉的改造，全厂生产线的生产规模不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本项目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年1月1日实施）规定，拟建项目属于“四十一、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”中的“91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”，项目使用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属于“使用其他高污染燃料的”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2、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
主要内容共有六章。
（一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。主要就项目基本情况进行介绍，同时对项目专项评价设置情况、规划情况、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等进行阐述分析。
（二）建设项目工程分析。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：建设内容、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、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。
（三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、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。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：区域环境质量、环境保护目标、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、总量控制指标。
（四）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。主要进行如下介绍分析：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、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。
（五）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。按要素填写相关内容。
（六）结论
[bookmark: _GoBack]从环境保护角度，明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。
附表：填写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，其中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根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填写，无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或执行报告中无相关内容的，通过监测数据核算现有工程污染物排放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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